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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革命时期的诸邦立宪 

王彬，李娟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围绕立宪权力的归属问题，美国各邦在大陆会议框架内展开了充分的辩论。在大陆会议的指导下，各邦相 

继完成了宪法的制定，其立宪方式呈现出多样性。各邦宪法确立了新的共和政体，行政权受到遏制，司法机构未 

成为独立的政府分支，形成了议会专权的权力格局。在议会内部，众议院独揽大权，参议院未能成为制衡众议院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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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统治分崩 

离析。各殖民地在宣布独立的同时，纷纷制定宪法， 

为彻底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以“人民主权”为 

依据的新政府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美国学界对早 

期诸邦宪法的制定、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及其对联邦宪 

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研究，相关著述可谓汗 

牛充栋。 [1−3] 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尽管对美国联邦宪法 

和宪政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有关革命时期诸邦宪法的 

研究成果则寥若晨星。虽有学者对革命时期马萨诸塞 

的立宪及其意义做了精深的研究，但却不能掩盖学界 

对早期诸邦宪法整体研究的不足。 [4] 有鉴于此，本文 

试图通过对革命时期诸邦宪法的梳理，探讨其立宪权 

力、方式及其所确立的政府体制，深化对美国早期宪 

政的理解，以其裨缺补漏，抛砖引玉。 

一、立宪权力归属的辩论 

1775年后，随着与英国战争的爆发，北美殖民地 

的政治精英们在争论是否独立的同时，开始考虑制定 

新的宪法，构建一种新的政府体制，以彻底脱离英国 

的殖民体制。托马斯•杰斐逊指出，制定一部共和主义 

的新宪法是“当前论争的全部目标” 。 [5] 新罕布什尔的 

一位观察家认为，制定一部维护自由的宪法才是革命 

的“本义” 。 [6] 托马斯•潘恩则进一步指出，殖民地人 

民理应抛弃英王的特许状，制定新的宪法，并使之成 

为“美利坚之王” 。 [7] 由此看来，自独立伊始，美国的 

革命领袖并未将赢得战争视为终极目标，而是试图通 

过制定新宪法来摆脱对英国的臣属地位，谋求从法理 

上实现政治独立。 

各殖民地内部的革命派与效忠派、革命派内部的 

保守派与激进派的纷争，导致其难以将对英斗争转化 

为自觉的立宪行动，它们迫切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来 

指导宪法的制定工作。而为共同应对危机，保护北美 

整体利益，由  13 个殖民地代表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 

议，无疑成为业已破产的英国权威的最佳替代者，得 

到了各殖民地的广泛认可。因此，部分殖民地的省区 

大会主张大陆会议为各殖民地立宪。 
① 1775 年 5 月 16 

日，马萨诸塞省区大会要求第二届大陆会议行使“中 

央政府”权力，为各殖民地制定一部“标准宪法” ，以 

推进美利坚的共同事业。 [8](77) 这一建议得到了理查德• 

亨利•李等人的支持。不久，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 

的省区大会也分别就立宪问题向大陆会议求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人民构建政府的法令。 

各殖民地之所以反对英国，正是因为英国侵犯了殖民 

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因而他们不可能将制定宪法的 

权力交由一个尚无明确法律地位的大陆会议手中。从 

这点看，马萨诸塞的建议不仅背离了宪法的初义，也 

有悖于革命的本质，因而遭到了其他殖民地和众多代 

表的反对。康涅狄格议会认为，由于各殖民地政治制 

度的差异，大陆会议制定“统一宪法”的观点是不切 

实际的。 [9] 弗吉尼亚省区大会则坚决主张“立宪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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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属于各殖民地立法机关。 ” [10] 约翰•亚当斯和 

塞缪尔•亚当斯一致认为， 立宪的权力是各殖民地人民 

的特权，唯有此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 [11,12] 各殖民地 

省区大会及革命领袖关于立宪权力归属的交锋，深化 

了人们对“人民主权”的思想和对宪法本质的认知， 

为之后各邦立宪指明了道路。 

第二届大陆会议起初并未将为各殖民地立宪这一 

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但当各殖民地就政府重建问题进 

行求助时，大陆会议内部逐渐形成共识，并多次通过 

动议，推动了各殖民地的立宪工作。1776 年  5 月  10 
日和 15日，大陆会议先后两次通过动议，要求不能有 

效应对危机的殖民地议会和省区大会彻底推翻一切王 

权，并根据“人民权力”建立新政府。 [8](342,357−358) 这 

两份动议实质上是宣告法理独立的檄文， 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称赞其开启了“新纪元” ，是北美历史 

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件” 。 [13] 遵照这两份动议， 

各殖民地陆续开始了宪法的起草和新政府的筹备工 

作。《独立宣言》颁布后，各殖民地加快了各自的立宪 

进程。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马萨诸塞外，各 

殖民地依据“人民主权”原则，相继通过了各自的宪 

法，建立了新的共和政府，完成了由英属殖民地向独 

立邦国的转变。 

二、立宪方式的多样性 

立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既包括宪法的起草、 

讨论、修改和批准，亦涵盖立宪机构的组织。大陆会 

议的动议和《独立宣言》虽然从理论上规定了各殖民 

地的立宪应体现“人民权力”的政治思想，但并未涉 

及实践中立宪所需的程序和机构。美国学界对于革命 

时期各邦立宪方式的看法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除马 

萨诸塞宪法由专门的制宪会议制定外，其他殖民地的 

宪法均是由常规议会或省区大会以普通法的形式制 

定、通过，亦有学者认为常规议会没有制定任何一部 

宪法。 [14−16] 这种略显矛盾的观点实则反映了革命时期 

各殖民地迈向独立邦国过程中立宪机构及组织的差异 

性。 

由于情况各异，没有先例可循，各殖民地只能以 

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制定宪法，其立宪方式具 

有丰富的多样性。大致说来，各殖民地的立宪主要有 

以下 3 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常规议会将特许状转化 

为宪法，包括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两个自治殖民地。在 

获得英王的特许状之前，康涅狄格和罗得岛殖民地就 

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基本法，其成为这两个殖民地的最 

高法和政府的基石。因此，这两个殖民地的议会认为 

他们一直都是“人民权力”的代表，没有制定新宪法 

的必要。1776 年 5 月和 10 月，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的 

议会分别删除各自特许状中“效忠英王”的条款，从 

而转化为“人民权力”的政府，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 

完成了宪法的制定。 

第二种方式为省区大会立宪， 主要包括弗吉尼亚、 

纽约和北卡罗来纳等 8 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省区 

大会自认为是“全权且自由的代表” ，是起草宪法的 

“理想机构” ，没有必要召开专门的制宪会议。 [17] 因 

此，它们“天然地”承担了新宪法的制定工作。其主 

要模式为各省区大会任命一个委员会起草宪法，以普 

通法律的方式表决通过。总体说来，由于内部派系斗 

争及时间仓促等原因，它们的立宪过程并不严肃，所 

制定的宪法有的存在较大争议和缺陷，之后又被迫多 

次修宪。如在革命时期，南卡罗来纳和新罕布什尔分 

别历经 3次修宪，才最终完成宪法的制定。 

第三种方式为召开专门的制宪会议立宪，包括宾 

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萨诸塞殖民地。到  1776 年  6 
月，这 3 个殖民地的议会仍然在发号施令。但在议会 

内，代表们就立宪方式进行了充分的辩论，认为议会 

作为旧政府的组成部分，无权制定新宪法。因此，召 

开一个独立于议会的制宪会议，逐渐成为这 3 个殖民 

地人民的共识。这一思想把宪法的根本大法特性与普 

通法律区别开来，是迈向现代宪政主义的重要一 

步。 [2](73) 其中，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将制宪会议起草 

的宪法仍以普通法律的形式由议会通过。惟有马萨诸 

塞历时 4 年，召开独立的制宪会议来立宪，并将宪法 

交由人民讨论、修改和批准，从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 

高度评价。有学者认为马萨诸塞宪法由于人民直接参 

与立宪，真正体现了自然法和人民主权理论，因而体 

现了“人民的意愿” ，从而成为“至高法”,这有助于 

防止立法机构违反和随意更改宪法。 [4] 这一模式使得 

人民真正参与到立宪中来，为其后各邦修宪和联邦立 

宪所效仿。 

相比其他立宪方式，马萨诸塞的立宪固然值得赞 

扬，但不具有普遍性。面对独立初期相对混乱的政府 

状态，各殖民地迫切需要一部具备“宪法”意义的法 

律，从而能够从法理上彻底终结英国的权威，结束省 

区大会的临时执政，建立体现人民意志的新政府。从 

这点看，立宪方式的重要性反而退居其次。因而，不 

能因为立宪程序或者方式的不完备而否定其他邦宪法 

的意义。多数殖民地的民众未向马萨诸塞一样直接参 

与到宪法的制定和批准中，但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省 

区大会或常规议会立宪，同样可以体现“人民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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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人民主权”的政治思想。某些邦的宪法尽管历 

经多次修改甚或重新制定，但其所确立的新的合法政 

府却使北美迅速脱离了英国的殖民地体制，为独立战 

争的胜利和统一美利坚国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基础。 

三、意义与作用 

长期以来，北美殖民地实行的是集君主制、贵族 

制和民主制于一体的英国式的混合宪政体制。而革命 

初期各殖民地的省区大会则废除了行政首脑和议会上 

院，实行一院制，并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权 

力。 这一单一民主政体不符合殖民地长期的政治实践， 

也有悖近代政治理论的分权原则。在各邦立宪过程 

中，美国的建国先辈们在借鉴英国宪政体制和欧洲古 

典政治思想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融合君主制、贵族 

制和民主制于一体的新型共和政体，确立了行政首脑 

和由参议院、众议院构成的两院制议会的政府结构。 

各邦宪法普遍遵循分权原则，实现了行政权和立法权 

的分离。但矫枉过正，不仅将司法、尤其是立法机构 

从行政机构中剥离，而且将行政权和司法权置于立法 

权之下，形成了“议会专权”或“选举的专制主义” 

的权力格局。 [18] 

殖民地时期总督权力过大的梦魇萦绕在各邦人民 

心中，对行政权力的极度不信任成为革命初期盛行的 

社会思潮。因此，各邦宪法对行政首脑的产生方式、 

权力和任期设置等纷纷加以遏制和削弱。行政首脑被 

设计由“品行高尚”的业余人员担任，不再是颇具权 

术和野心的职业政客，他可以临时放弃原来从事的 

工作，在一定时期内服务于人民。 [19] 就产生方式而 

言，新罕布什尔、纽约、罗得岛、康涅狄格和马萨诸 

塞的宪法规定行政首脑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宾夕法 

尼亚则没有设置行政首脑一职，行政权由  12 人组成 

的行政委员会行使，其他邦的行政首脑均由议会选举 

产生。 [20](3084−3086) 相应地，行政首脑的权力亦受到极大 

的削弱，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地位” 。各邦的行政 

首脑普遍被剥夺了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其人事任 

免权亦改由议会行使，或两者分享。除马萨诸塞和南 

卡罗来纳外，其他邦的宪法均拒绝授予行政首脑立法 

否决权。此外，行政首脑的任期和连任也受到极大的 

限制。 弗吉尼亚宪法规定行政首脑连任不得超过 3届， 

北卡罗来纳规定 6 年内任职不得超过 3 年，佐治亚规 

定 3年内不得连任， 其余 10个邦的宪法则规定其任期 

为  1 年。 [3] 由此可见，人们并未将行政权和单一的行 

政首脑视作人民的代表，而是视为对人民自由和权利 

的一种潜在的威胁。虽然各邦行政首脑普遍兼任民兵 

司令，但任期较短和权力弱小的缺陷，使其无力整合 

邦内资源，来倾力支持大陆会议的决策，应对残酷的 

战争局面。这是导致独立战争初期大陆军和各邦民兵 

对英作战频频失利的重要原因。 随着各邦宪法的修订， 

行政机构的权力得到了加强，行政长官的任期也有所 

延长，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独立于立法机关。 

各邦宪法关于司法权的表述不多，几乎没有涉及 

司法独立的问题。除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外，多数邦 

的司法部门并未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政府分支。司法权 

也并非由法官独享，如在南卡罗来纳，司法权由副行 

政长官和枢密院（Privy  of  Council）或枢密院多数组 

成的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共同行使。 [20](3246) 

法官多由“德才兼备”的人担任，专业素养并非考虑 

的首要因素。各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由议会任命，或由 

议会提名、行政首脑任命。多数邦的最高法院法官并 

未获得终身任职，如新泽西宪法规定任期 7年，纽约 

宪法则规定其 60岁离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司法部 

门由殖民地时期总督的附庸转变为革命时期议会的依 

附。不过也有邦力图建立对议会立法的“司法审查” 

程序，如纽约宪法规定大法官、最高法院和行政首脑 

组成的委员会拥有立法否决权，但若议会以  2/3 多数 

再次通过，该法案则生效。 [20](2628−2629) 由此可见，在美 

国的政治领袖看来，司法权还没有被视为宪政秩序的 

守护者，这一问题直到  1787 年才由联邦宪法最终解 

决。 

与在行政、司法机构上相对一致的认识相比，各 

邦宪法对立法机构的设置则不尽相同，凸显了各邦政 

治领袖对共和政体的不同认知。 当时有社会舆论认为， 

北美宣布独立后，以身份不平等为基础的君主制和贵 

族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北美应建立一种“纯粹”的 

民主政体，摈弃议会上院，设立一院制议会，从而确 

保政府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 [14](236) 这种激进的政体观 

念在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得到了实践，但亦引起众多 

革命领袖的批判。约翰•亚当斯指出， 一院制的议会易 

导致无政府状态，新的邦宪法应体现“平衡机制” ，议 

会应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以达到权力制衡的目 

的。 [21] 亚当斯的两院制思想调和了混合政体、共和主 

义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为其他 11个邦所采纳。在 

经历单一民主政体所带来的政府混乱状况后，宾夕法 

尼亚和佐治亚终于在联邦宪法颁布后回归两院制。 

经过革命初期的政治辩论，限制政府权力成为各 

邦人民的普遍共识。然而，在各邦的立宪中，所谓的 

“限权”仅仅是指限制行政权力，并非限制包括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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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内的一切权力。当时占据主流的社会思潮主张， 

只有将主要权力掌握在“代表人民”的议会手中，才 

能更好地践行人民主权的原则，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 

由。因此，议会的权力大为加强，不仅独享立法权， 

而且还掌控部分行政权和司法权，形成了“立法权至 

上”的权力格局。然而，人民对议员亦非完全信任， 

因为他们一旦成功当选，就有可能违背竞选的承诺， 

危及人民的利益。因此，各邦宪法普遍实行频繁的选 

举和缩短议员的任期，以其将权力最大限度地掌握在 

人民手中。如，13个邦的众议员的任期全部为 1年， 
6 个邦的参议员的任期为 1 年。在选举方式上，除马 

里兰参议员由人民选举组成的选举团选举外，其他 12 
个邦的参议员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按照共和政体的理论，议会两院均有各自的代表 

群体，参议院代表的是“社会财富” ，众议院代表的是 

“人口数量” 。 因此， 参议员的财产资格应高于众议员。 

美国学者唐纳德•鲁茨通过对早期各邦政府人员的财 

产资格的研究，指出大多数邦的参议员的财产资格至 

少比众议员高两倍。 [3] 将两院的代表群体加以区分， 

目的是实现两院权力的制衡，用参议院制约众议院。 

然而，由于对“人民主权”理论理解的偏差，且受 18 
世纪以来代议制民主迅速发展的影响，各邦宪法在两 

院权力的设置上形成了“众议院专权”的局面。尽管 

各邦宪法规定所有立法均需两院批准，但所有的议案 

一般只能由众议院提出，新泽西、马里兰、弗吉尼亚 

和马萨诸塞的众议院还独享征税和预算的权力，参议 

院无权对此修改，只能接受或拒绝。 [22] 

总之，革命时期各邦对立宪权力的争论深化了对 

“人民主权”原则的认识，其立宪方式具有丰富的多 

样性。各邦宪法所确立的共和政体模式的政府，虽体 

现了分权原则，但普遍带有彰显立法权而抑制行政权 

的倾向。这种形式上的共和政体缺失了合理的权力分 

配和制衡体系， 为 1787年制宪会议设计统一的国家政 

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注释： 

① 省区大会，英文名为“Provincial  Congress”或“Provincial 
Convention” ，是美国革命初期（17741777年）各殖民地人民面 

对危机而建立的民意代表机构，实际上是各殖民地迈向独立的 

过渡政府和革命领导机构。笔者已另撰文对此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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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teen states had a debate on the power of making constitutions ownership in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States  had  completed  their  Constitutions,  and  their  ways  of  making  Constitutions  were  different.  The 
Constitutions  designed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executive  power  was  limited,  the  judicial 
institution didn’t become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government, and the legislative had the supreme power. Between the 
two chamber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d more power than the Senates, and the latter didn’t have the power  to 
counterbalance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Key Words:American Revolution; Constitution;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编辑：苏慧] 

(上接第 191页) 

[4]  [清]赵执信.  谈龙录[M].  清诗话本[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63. 

[5]  赵红菊. 南朝咏物诗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6]  [清]吴雷发.  说诗菅蒯[M].  清诗话本[G],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63. 

[7]  [清]钱泳. 履园谭诗[M].  清诗话本[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63. 

[8]  [清]沈德潜. 古诗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9]  [清]叶燮. 原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0]  [明]杨慎,  王仲镛笺证.  升庵诗话笺证[M].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87. 

The Poem Style Change and Theory Formation of “Xiu” (Indication)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ZHANG Jiaz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rends of the poem style marked by the formation of the sentence indication, 
image  indication,  and  indic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Liu Xie’s  The  Literary Mind  and Carving  of  Dragons,  have 
summarized “outstanding sentence”, “excellence image”,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theoretic 
representations  and  creative  practice  complement  each  other,  representing  the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and  practice 
summary of the poem style change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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